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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各項入學考試考生之權益，有效處

理招生申訴案件，特訂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招生申訴處理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為處理考生申訴案件，本校特於招生委員會下設置招生申訴處理小組(以下

簡稱申訴處理小組)。 

申訴處理小組置委員 5-7  人，由校長自招生委員中遴聘，並由教務長或進

修學院主任擔任召集人。如有必要，得視案件需要，增加成員或邀請本校法

律顧問一同參與。 

申訴處理小組成員與申訴案件申訴人具三親等關係時，應自行迴避。 

三、本校辦理招生試務，應與考生共同遵循招生法令及招生簡章之規範，考生對

於考試結果或各項試務工作認為有損其權益時，應依招生簡章規定之期日內

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訴書（以掛號信函，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向本校

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案，考生對於本校招生之申訴案，除正式書面具名提出

外，應敘明疑義之具體理由與佐證資料。同一案件之申訴，同一考生以一次

為限，第二次及以後之申訴，得不予回覆。 

四、招生委員會接獲招生申訴案件，得依第二點規定，陳請校長核定召開申訴處

理小組會議。申訴處理小組會議結果，簽請校長核可並提報招生委員會議後，

函覆申訴人。必要時，提請招生委員會議決，作適當之處置。 

前項所指招生申訴案件如屬招生簡章已有明文規範或明顯逾期提起之申訴，

授權招生試務辦理單位逕復申訴人並於招生委員會報告，得免召開申訴處理

小組會議。 

五、本要點經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